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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廖芝宜 分機2405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函請修正「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

標準」（下稱本標準）第六條條文案，業經審查完竣，

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工務局一０九年六月五日北市工授新字第一０九三

００一七八四號函略以： 

（一）本府係依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

條例）第四條第六項規定，於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訂定發布「臺北市道路挖掘行政規費及保證金收費標

準」，期間配合本自治條例修正，於一０五年九月九

日第一次修正，名稱並修正為「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

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嗣於一０八年五月八日第

二次修正，名稱並修正為「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

收費標準」。 

（二）查目前道路挖掘施工申請案件，尚無申請施工日數、

施工長度及面積範圍等之法定限制，經統計一０四年

至一０八年道路挖掘案件實際施工之平均日數約二

日，七日內施工完竣案件數占總申請案件數約百分之

九十六；然道路挖掘案件申請施工之平均日數約為二

十二日，申請施工日三十日內案件數占總數約百分之

八十四，申請施工日數與實際施工日數之差距有待消

弭。又該局自一０四年七月起成立「臺北市道路管線

暨資訊中心」，道路挖掘管理採全生命週期管理，除

審查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之文件外，實施施工前預約、

施工期間全程攝影及即時監控管理模式，以確保道路

挖掘施工品質，並減少施工時用路人之不便及社會成

本，惟相關施工中管理、資訊系統軟、硬體維護汰換

等實際支出成本，未能於行政規費中適切反映，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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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引導申請人覈實申請施工工

期，減少使用道路日數，有效提升施工效率，爰擬具

本標準第六條條文修正案。 

（三）本標準第六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一項：將許可規費收費標準由現行條文每

件新臺幣八百元，改按施工日數計收許可規費並增訂

依許可施工日數為七日以下，及逾七日兩種分別按施

工日數每七日計收八百元方式計算。 

2、修正條文第二項：修正申請變更原許可內容或續行施

工者，所增加許可施工日數應按前項標準計收許可規

費。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

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

者……。」尚無不合。本科基於條文內容之明確性，除

於第一項增列序文規定，將許可施工日為七日以下及逾

七日之計收方式分二款定之，及將第一項但書移列增訂

於第三項，其餘就修正條文及說明欄文字酌以修正外，

擬予同意。 

三、檢附本府工務局修正本標準第六條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

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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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標準」第六條條文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

科修正說明 

第六條  每案許可
規費計收方式

如下： 

一、許可施工
日數為七

日 以 下

者，收取
新 臺 幣

(以下同 )

八百元。 

二、許可施工

日數逾七

日者，每
七日加收

八百元；

未滿七日
者，以七

日計。 

     申請人經

第六條  許可規費
每件新臺幣八

百元，許可施

工日數逾七日
者，每七日加

收八百元，未

滿七日以七日
計算。但申請

人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第五

款規定申請道

路挖掘，每件
加一倍計收。 

申請人經

核准挖掘道路
後，申請變更

原許可內容或

續行施工者，

第六條  許可規費
每件新臺幣八

百元。但申請

人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第五

款規定申請道
路挖掘，每件

加一倍計收。 

申請人經
核准挖掘道路

後，申請變更

原許可內容或
續行施工者，

除係因主管機

關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四條規

定管制道路挖

掘所致外，自

一、目前道路挖掘許
可規費(以下簡稱

許可規費)採單一

費率向申請人收
取，惟每件申請

挖掘案件之「許

可施工日期」數
不一，如「許可

施工日期」數過

長，則常造成用
路人不便且影響

社會成本甚鉅，

基於使用者付費
原則，爰修正第

一 項 之 許 可 規

費，增訂按許可
施工日期數計收

許可規費用之規

定，提供基礎許

一、修正工務局原
擬修正條文及

說明欄文字，

並將第一項但
書規定移列第

三項。 

二、第一項本文分
款規定：按本

條修正意旨，

係鑒於實務上
申請許可施工

之平均日數，

較實際施工之
平均日數為長

，為督促申請

人覈實申請，
並妥適反映工

務局之監理成

本，乃於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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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道路挖掘

後，申請變更

原許可內容或
續行施工者，

應按其總許可

施工日數，依

前項規定計收

許可規費。 

     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申請道路
挖掘者，依前

二項所定每案

許可規費金額
加一倍計收。 

應依前項標準

計算其增加許

可施工日數，
計 收 許 可 規

費。 

第二次申請變

更或續行施工

起，每件按次
依前項規定計

收許可規費。 

 

可施工日七日(平

均實際施工日數

為二.一五日)，
超過七日者，每

七 日 加 收 八 百

元 ， 未 滿 七 日

者 ， 以 七 日 計

算。 

二、第二項係規範申
請變更原許可內

容或續行施工者

之規費計算收標
準。現行條文中

「…除係因主管

機關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四條規定

管制道路挖掘所

致外」係按審查
次數計收許可規

費之除外條件，

惟本次修正後改
按每七個施工許

可日數計算許可

項增訂以七日

為基礎許可施

工日，於每增
加七日之施工

日即加收八百

元，及未滿七

日均以七日計

收等內容。惟

查，原修正條
文第一項本文

規定，似未凸

顯上開基礎許
可施工日之概

念，且「未滿

七日以七日計
算」一節，是

否僅適用於「

逾基礎許可施
工日」之情形

？尚欠明確；

再者，本項所
稱「每件」，

與現行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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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本項原除

外規定及按次收

費規定已無適用
之餘地，爰予以

刪除原有按次收

費 相 關 規 定 內

容，並修正為申

請變更原許可內

容 或 續 行 施 工
者，按增加涉及

增加許可施工日

數時，依前項標
準 規 費 計 收 方

式。 

三、本修正現行條文
第八條所定「辦

理變更設計」係

屬同法第六條第
二項所定：「申請

變 更 原 許 可 內

容」之其中一種
類 型 ， 併 予 說

明。爰申請變更

五條所稱「逐

案」，是否為

相同計算單位
？亦有疑義。

經洽工務局確

認後，擬於本

項增列序文規

定，並依臺北

市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第

七條規定，採

「每案」之用
語，並將基礎

許可施工日及

逾七日之規費
計收方式分二

款定之，以資

明確。 
三、第二項酌修文

字並增補修正

說 明 ： ( 一 ) 

修正條文第一

項所定「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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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內容涉及第

八條所定「辦理

變更設計」時，
其修復費用仍應

依第八條規定，

按核准變更後面

積核算補繳或退

還。 

七日以七日計

」， 在 申 請 人

申請變更原許
可期限或續行

施工時，規費

計收方式容有

疑義。例如：

申請人原申請

並獲許可施工
五日，雖未滿

七日，仍應繳

納規費八百元
；其嗣後再申

請展延九日時

，應按「七日
加二日」補繳

一千六百元？

抑或以總申請
許可日數十四

日計，補繳八

百元即可？經
洽工務局，認

採後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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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擬將本項「

應依前項標準

計算其許可施
工日數，計收

許可規費」一

節，調整文字

為「應按其總

許可施工日數

，依前項規定
計收許可規費

」， 俾 利 遵 循

。 (二 )按本自
治條例第十四

條 規 定 :「 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

得指定時間、

路線或區域，
管制道路挖掘

：一   國家慶

典節日、民俗
節日。二   重

大國際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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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比 賽 。 三  

選舉期間。四  

預定實施多種
管線同時埋設

之 道 路 。 五  

公共安全或其

他交通上認有

必要者。」據

該局承辧人表
示，上開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

款之管制時段
，依現行實務

於審核許可施

工日時，已可
預先排除；第

五款雖無法預

先排除，然修
正後基礎許可

施工日數七日

，已較實際平
均施工日數二

日多五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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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彈性因應

因公共安全或

其他交通管制
無法施工之情

形。 

四、第一項但書移

列第三項：按

本自治條例第

十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所定「

為完成區段性

之管線系統所
必須辦理之管

線工程」，依

同條第二項規
定，得加倍收

取許可規費，

其目的係為促
使管線機關(

構)在管制施

工期間前即積
極配合辦理申

挖或統一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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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減少

挖掘次數，爰

現行第一項但
書規定「每件

加收一倍」，

工務局所提修

正草案亦予維

持。惟查，修

正條文第一項
既改以七日為

計費基礎，所

謂「每件加收
一倍」，係以

「許可規費每

件八百元」計
收一千六百元

？抑或以個案

實際申請許可
施工日數核計

？經洽該局，

認採後者為宜
，且其加倍計

算之基礎，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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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考量有無

第二項申請變

更許可內容或
續行施工之情

形。爰擬將本

項但書移列於

第三項，並調

整文字為「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申

請道路挖掘者
，依前二項所

定每案許可規

費金額加一倍
計收。」例如

：申請人辦理

區段管線系統
工程，原申請

許可之工期為

二十日，嗣因
未能如期竣工

，乃申請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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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十日；其

案件申請許可

總施工日為三
十日，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

定算得之基礎

規費為四千元

，再依第三項

規定加一倍計
收，故其應納

金額為八千元

。 
五、另左列修正說

明第三點，據

該局承辧人表
示，係回應前

次修正報行政

院之審查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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